
第九十六条 本章所指村庄是市行政区域范围内

实行村庄管理的村庄，不包括已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

及因城乡建设需要划定的建设控制区内的村庄。☞解读：本条条款明确了本章内容适用范

围。

位于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

内的村庄和位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镇建设用地范

围内的村庄，不编制村庄规划，其他村庄应当编制

村庄规划。

第九十七条 制定和实施村庄规划，应遵循合

理布局、节约土地、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坚持以人

为本，因地制宜，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耕地等自然资

源和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安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妥善处理新建与改建的关系，改善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村庄可持续发展。

第九十八条 经批准的村庄规划，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调整或修编的，按法定程

序进行。☞ 解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二章第二十二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

制乡规划、村庄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村

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应当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

表会议讨论同意。

村庄规划的组织编制主体是村所在的乡、镇人

民政府，审批主体是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

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

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

十日。
第九十九条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为本辖

区内村庄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负责辖区内村庄规

划的实施和监管，以及负责对辖区内村（居）民建房

的全程组织、管理和监督。

第一百条 村庄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应依据批

准的村庄布局规划、镇总体规划，并在村庄建设规

划中予以界定，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按市政府相关

规定执行。

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省级美丽宜居

示范村等特定村庄规划的编制，应当以建设部、省

建设厅公布的规划编制要求 为主要依据。

第一百零一条 村庄各类建设用地的比例构

成应参照下表规定。

☞解读：本条合理规范了村庄范围内各类用

地比例，减少村庄内居住用地比例过高，保障道路、

绿化等基础设施用地，改善村庄生活环境。

第一百零二条 村庄公共设施项目的配置应

符合以下规定：

注：1、●表示应设置的项目：○表示有条件可

以设置的项目。

2、中心村、基层村由村庄布局规划确定。☞解读：本条为村庄公共设施配置提供了

依据，根据村庄的规模，合理配置村委会、文化中

心、中小学、幼托、医疗室、商业服务网点等公共设

施，并与村庄住宅同步规划、建设和使用。

第一百零三条 村民住宅建设原则上实行联

立式，提倡公寓式，严格控制建设独立式住宅。

解读：本条倡导集约节约用地，实行联立式住

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减少建设成本。山地村庄

或特殊地形村庄，可以根据实际地形，适当考虑独

立式住宅。

第一百零四条 村庄建设用地建筑容量宜按

以下标准控制：容积率 0.8-1.4，建筑密度 28-37%，

绿地率25-30%。在规划期限内村庄保留建筑或者

传统建筑占有比例较高的村庄，指标宜按实际计算

所得。山区村庄绿地率可以酌情降低。

第一百零五条 村 民 住 宅 建 筑 间 距 除 必 须

满足日照要求并符合消防、卫生、环保、防灾、工

程管线和建筑保护等要求外，应同时符合下列规

定：

（一） 建筑间距一般为：1、南北朝向时，异地新

建区不小于 1：1，原址拆建区不小于 1：0.8，且不小

于 6 米。2、东西朝向或南北向与东西向垂直布置

时，不小于 1：0.8，且不小于 6 米。对房屋密集区的

原址拆建房屋，若受周边条件限制，在四邻无意见

的情况下，可酌情降低建筑间距标准。

（二） 非住宅建筑与村民住宅相邻时，非住宅

建筑的建筑退让和间距控制应按本技术规定第三

章第一节建筑间距有关要求执行，同时保证与相邻

村民住宅正向间距不小于 10 米，山墙距离不小于 6

米。

（三）建筑室内外高差宜控制在 0.4 米以内，层

高不宜超过 3.2 米，其中底层层高可酌情增加，但不

应超过 4.0 米。村民住宅非公寓式建筑层次原则上

不超过 3.5 层，建筑总高度不超过 12.5 米；集镇及中

心村可适当放宽，建筑层次控制在 4.5 层，建筑总高

度不超过15.5米。

（四）在文物保护单位、建筑保护地段周围及风

景名胜区规划控制地段建设的村民住宅，其建筑高

度和退让应符合文物保护和建筑保护的有关规定，

并按批准的村庄建设规划执行。☞解读：本条在满足日照的基础上，对村

民住宅间距和高度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对各种

情况下建筑间距和建筑高度计算做出了具体说

明。

第一百零六条 统一规划建设的新建村民住宅

区的住宅建筑退让村庄主道路不少于 2.5 米，退让

村庄次道路不少于 1.5 米，退让城市道路、公路、河

流、电力线、铁路以及各类地下管线的距离应按有

关规定执行。☞解读：保证必要的建筑后退距离一方面避

免村庄建设过程中因建设时序不同而产生的混乱，

保证必要的安全距离，同时营造适宜的空间和景

观，并为道路的拓宽留有余地。

第一百零七条 村庄内道路交通组织应布局合

理、主次分明。道路宽度应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

主要道路不宜小于 7 米，次要道路不宜小于 4 米；消

防通道可利用交通道路设置，并应与公路或城市道

路相连通，消防通道之间的距离不应超过160米；村

庄内公共停车位应按不少于 8 个/百人设置。村庄

旧村改造时，其道路系统应充分考虑原有道路特

点，保留和利用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巷。

第一百零八条 村庄范围内各类管线宜结合

道路布置，并符合下列规定：

（一）村庄电力、通信线路一般以架空方式为

主，电信、有线电视线路宜同杆敷设。

（二）结合道路规划，合理布置给水、排污管网。

（三）各种管线之间水平以及垂直间距应符合

有关规范标准。

（四）村庄污水收集与处理遵循就近集中的原

则，靠近城区、镇区的村庄污水宜优先纳入城区、镇

区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其它村庄可根据村庄分布与

地理条件，集中或相对集中收集处理污水，村庄单

独设置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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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新规加强城乡规划管理
《永康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解读（五）

近期我市出台了《永康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本报也就此刊登了《规定》中牵涉面广、市民关注度高的条款及其解读内
容。今天，我们将第五章村庄规划管理的主要内容呈现给读者。至此，本《规定》解读已全部刊登，希望这些文章的刊登，能让读
者对本《规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第五章共23条，对村庄规划编制的范围、原则和主体进行了明确，并对村庄用地构成、建筑间距、建筑高度、交通组织和管线
布置等控制性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进一步规范了村庄建设标准。

第五章 村庄规划管理

10 阳光规划

用地类别

居住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
道路广场用地

公共绿地

占建设用地比例（%）
中心村
55～70
6～12
9～16
3～6

基层村
65～80
3～9
8～15
2～4

类别
行政管理

教育

设施

文化

科技

医疗保健

商业服务

公用工程

设施

项目
1、村委会

2、初级中学
3、小学
4、幼儿园、托儿所
5、文化礼堂、科技站（室）
6、图书阅览室
7、小型体育设施
8、基层卫生服务设施
9、养老服务站
10、计划生育指导站
11、信用社、储蓄所、

保险机构
12、日常生活服务业设施
13、蔬菜、副食市场

14、变电室
15、公共厕所
16、太阳能垃圾处理站
17、垃圾收集点（箱）
18、公交停靠站
19、公共停车场（库）
20、游憩集会广场
21、消防栓
22、快递智能配送点
23、污水处理终端

中心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层村
○

○
○
○
○
○

○

○
○
○

●
●
○
●
○
●
○
●
○
●

村庄建设主要用地构成比例表


